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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 首 大 学 教 务 处
教通[2025]1 号

关于开展 2025 年湖南省基础教育教学改革

研究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及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深化教学改革，提高师范专业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，根

据《湖南省教育厅关于开展第三届湖南基础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申

报工作的通知》等文件精神，经学校研究决定组织开展 2025 年度基

础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申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项目类型

教改项目分为重点资助项目和一般资助项目两大类，要求以实践

应用为鲜明导向，聚焦基础教育教学工作开展前瞻性、系统性、全局

性、创新性研究，项目成果应对提升基础教育教学质量具有实践指导

意义，一般意义上的教育宏观管理研究不纳入本次立项内容。具体参

照《管理办法》第四、五、六条相关规定。

二、申报范围

开设师范专业的学院参与申报，鼓励各学院、各部门有相关工作

经历的教师参与申报。

三、申报名额

各单位不限申报名额，学校将根据申报情况组织专家评定，推荐

省级重点资助项目 5 项、一般资助项 10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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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申报要求

（一）团队成员中中小学一线教师（含中小学校长、幼儿园园长，

不含教研员和高校教师）的比例不得低于 50%。

（二）教改项目申报主持人限主持 1项教改项目，项目组成员同

时参与的教改项目不得超过2项，项目组成员不超过6人（含主持人）。

已承担前两届教改项目主持人的，本届不得作为主持人申报新的项目，

但可以项目组成员参加申报，且不得超过 2 项。

（三）申报书字体字号使用宋体五号；封面第一个代码框申请人

不填；不要改变栏目和规格；如因篇幅原因需对表格进行调整，应当

以“整页设计”为原则。汇总表中项目的编号要与申报书一一对应，

不要出现错漏；“学科/实践领域”列信息一定要完整，包含序号和文

字，要与申报书保持一致。

（四）青年专项需在申报书中注明，占用一般资助项目名额并在

评审时享有优先权。

（五）选题要求：聚焦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要求、课堂教学效率提

升、学校教学质量提高、人才培养目标达成等方面，自主选题。不接

受与基础教育无关的职业教育、高等教育类选题。

（六）重点资助项目与一般资助项目分开申报，申报名额不相互

调剂。重点资助项目立项未通过的，不参加一般资助项目评审。

（七）关于不得申报的情形：

1. 同一内容的项目，已获国家、直属部门自然科学基金、人文

社科研究等项目立项支持的；

2. 同一内容的项目，已获国家、省级教育科学研究立项支持的；

3. 同一内容的项目，已获省级或省级以上教改项目立项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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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同一内容的项目，获得省级教学成果奖励后，无新研究内容、

无可预期重要突破的；

5. 同一内容的项目，已在前两届教改项目立项的（含重点和一

般资助项目）；

6. 其他被省教育厅认定不可申报的情形。

五、研究期限

项目主持人（项目组）应在申报项目时确立项目的研究周期，重

点资助项目研究周期不超过3年，一般资助项目研究周期不超过2年。

特殊情况经所在单位和市州教育行政部门审批并报省教育厅同意后

可申请延期 1 次，延期时长不超过 1年。项目研究时间从省教育厅发

文公布立项名单之日算起。

六、材料报送

请项目负责人按照通知要求，认真填写《湖南省基础教育教学改

革研究项目申报书》（附件 2）《第三届湖南省基础教育教学改革研究

项目申报汇总表》（附件 3）。所填信息经认真核对，准确无误后由学

院统一打包，以“**学院+基础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”命名将申报

书 PDF 版本（项目负责人签名）、word 版；汇总表 PDF 版本（学院盖

章）、Excel 版本一同报教研科邮箱：jsujyk@126.com。

联系人：教研科罗南书、张一舟，0743-8564146。

截止时间：2025 年 2月 17 日，逾期不再接收材料。

mailto:jsujyk@126.co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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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湖南省基础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2.湖南省基础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申报书

3.第三届湖南省基础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申报汇总表

吉首大学教务处

2025 年 1 月 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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